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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410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沈阳机床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54 

关于与沈阳机床第一实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   

沈阳机床第一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第一实业公

司”）为我公司职工提供就餐服务，预计2013年度我公司与

第一实业公司发生的交易总额约为 2,300 万元。第一实业

公司原隶属于沈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“沈阳市国资委”），2013年沈阳市国资委将第一实业公司划

归至沈阳机床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机床集团”），

第一实业公司成为机床集团全资子公司。由于机床集团为本

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10.1.3（二）中关于关联法人的规定，我公司与第一实业公

司发生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。表决时关联董事关锡友先生、

刘鹤群先生、车欣嘉先生进行了回避，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

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资料，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

立意见，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。此项交易不

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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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1、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 

工商登记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  

注册地址：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17甲1号  

法定代表人：关锡友   

注册资本： 76,547万元   

主营业务：机械设备制造，机床制造，机械加工，进出

口贸易（持证经营）；国内一般商业贸易（国家专营、专卖、

专控除外）批发、零售；代购、代销、代储、代运；经济信

息咨询服务；承包境外机械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；

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、材料出口；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

外工程所需要的劳务人员；普通货运；设备租赁。 

2、沈阳机床第一实业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17甲1号  

法定代表人： 冯森  

注册资本： 壹佰伍拾万元  

主营业务： 许可经营项目：餐饮。一般经营项目：保

洁服务；劳务服务；化工产品（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）、机

床及机床配件、保洁用品、一般劳保用品、办公用品及设备、

五金、家用电器销售；内部表格、信纸印刷；自用房屋租赁。  

    第一实业公司运营状况良好。2012 年第一实业公司实现

营业收入 3,268万元，实现净利润-570 万元，2012 年 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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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日总资产 3,366 万元，净资产 1,154 万元。截止 2013 年

9 月，第一实业公司营业收入 2,489 万元，净利润-212 万元，

总资产 3,736万元，净资产 939万元 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我公司在 2007年搬迁至新厂区后，由于距离市内较远，为

解决员工就餐问题，在园区内建有员工食堂，并为员工提

供餐费补助。该食堂自 2007 年以来一直由第一实业公司经

营。按照公司为员工提供餐费补助 150元/月标准，每月享

受补助的员工数约 1.2万人测算，预计全年交易金额为

2,300万元。该交易金额由我公司每月按照员工实际就餐费

用与第一实业公司结算。最高上限是 150元/月/人，但如果

员工不就餐则不向第一实业公司支付该笔费用。 

四、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 

交易本身为公司生产经营必需事项，公司制定的餐费补

助标准比照周边公司同类价格确定，自2007年以来一直执行

同一标准，未因第一实业公司所属权转移而有变化。 

五、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不

利影响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交易金额公允，对上市

公司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。  

六、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

我公司及所属分公司、子公司年初至11月与第一实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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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1,858万元。 

七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资料，并

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基于公

司客观需要发生，交易价格公平合理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

况、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。

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《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》 

2、公司《独立董事意见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




